附件2：      评标原则及方法（综合评分法）

1.本项目招标采购采用综合评分法。
	项目分类
	评标项目
	分值
	评标方法描述

	价格部分30分
	报价得分
	30
	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

	技术部分50分
	投标响应情况
	35
	根据各投标人对招标文件中“服务要求”的逐项响应承诺等方面情况由评委进行评议评分（需提供服务要求响应表）,投标人全部满足招标文件中“服务要求”得35分，技术参数每负偏离一项扣3分。带 “▲”的条款为重要技术指标，共计5项，每负偏离一项扣3分。若带“▲”的技术参数有两项及两项以上负偏离时，则按实质性偏离招标文件要求，视为无效投标；除“▲”技术参数外一般技术项共计8项，每负偏离一项扣2.5分，正偏离不加分。若有3项及3项以上负偏离时，则按实质性偏离招标文件要求，视为无效投标，评委将按照上述评分标准计算投标人的技术指标得分。

	
	维保服务方案
	3
	投标人根据本项目需求提供整体服务方案，评委对服务方案的详实性、合理性、可行性进行综合打分，优秀的得3分，良好的得2分，一般的得1分。未提供任何说明情况的本项不得分。

	
	
运维技术力量
	3
	根据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的人员情况进行评分。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1名技术负责人，且具备有效的二级及以上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得1分；为本项目配备的技术人员不少于4名，且同时具备《高压电工作业证》和《低压电工作业证》得2分。 [提供证书复印件、网上查询截图及投标截止时间前6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不得分]。

	
	资源配备情况
	3
	为本项目提供自有专业车辆要求。根据各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自有专业应急服务车辆情况进行评分，提供应急服务车辆不少于3辆。每提供1辆应急服务车辆的得1分，满分3分。须提供车辆照片和有效的车辆行驶证扫描件，材料提供不全的或未提供不得分。

	
	发展规划方案
	3
	投标人根据本项目现有的软、硬件设施及配电房运行情况，制定采购人配电房未来5年发展规划（包含但不限于软、硬件设施更新），评委对规划方案的详实性、合理性、可行性进行综合打分，优秀的得3分，良好的得2分，一般的得1分。未提供任何说明情况的本项不得分。

	
	应急保障方案
	3
	根据各投标人针对本项目制定的特殊时期（如法定节假日、春节期间、视察评比、文艺演出等）或突发事件应急保障措施，由评委进行评分：①方案详细具体、合理可行的得3分；②方案较为详细具体、基本合理可行的得2分；③方案一般的得1分。未提供的本项不得分。

	商务部分20分
	综合实力
	3
	投标人注册资金（招标公示前）在5000万以上得2分，5000万及以下的得1分，投标人获得高新技术企业得1分（须提供佐证材料及查询链接截图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资信情况
	3
	投标人具有企业信用等级3A证书、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证书、重服务守信用企业证书，每提供一项得1分，满分3分。（须提供经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提供的信用等级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认证情况
	3
	投标人具有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1分、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1分、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1分，满分3分。（须提供带CNAS和IAF标识且在有效期内的证书复印件及国家认监委网站查询链接截图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不得分。）

	
	业绩情况
	3
	根据各投标人所提供的2019年1月1日至今（日期以验收报告为准）由投标人自身所完成的高校同类项目（电力运维服务）业绩进行评分，每提供一份业绩证明材料的得1分，满分3分。 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该业绩项目采购合同文本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将不予采信。

	
	满意度
	3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2019年1月1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以评价日期为准）由采购单位对投标人自身完成的同类项目（电力运维服务）评价结果进行评分，每提供一份评为优秀（评价在90分以上或评价为满意或好等同等描述)的得1分，满分3分。 注：每份评价需同时提供由采购人出具的满意意见证明材料复印件和项目合同复印件，否则不得分。

	
	技术培训方案
	3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的培训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对采购人的管理人员、操作人员及设备维护人员进行培训等），评委根据培训方案内容详实性及是否符合采购人需求情况在1-3分之间进行评分。未提供任何说明情况的本项不得分。

	
	未发生安全事故
	2
	运维公司成立起，运维公司承诺在服务过程中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得2分，需提供承诺函，未提供的不得分。


2.若实际响应招标文件的投标人不足三家，招标小组有权决定是否开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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